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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其於參加農保前即發生戶籍遷出原農會組織區域情形（無論戶籍於加保前或後遷回）：…

以農會會員身分參加農保之被保險人，其會員資格條件均應受農會法、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

查及認定辦法等相關法令規範，若其不具農會會員資格，即不符合以農會會員之身分參加農

保。換言之，於參加農保前已因戶籍遷出農會組織區域而不具農會會員資格者，即不符合農

保資格。

倘其於參加農保後始發生戶籍遷出又遷回原農會組織區域情形：…農會會員被保險人如有戶

籍遷出原農會組織區域情形，其保險效力應自當次戶籍遷出農會組織區域之日起停止，惟其

遷出後如又遷回，且經投保農會依「當次戶籍遷入時」之農會法﹑基層農會會員資格審查及

認定辦法﹑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等相關法令，

審查仍符合農會會員或非農會會員資格條件者，則其保險效力自當次戶籍遷入農會組織區域

之日重新開始，倘審查不符合規定者，則其保險效力仍自當次戶籍遷出農會組織區域之日起

停止。尤其針對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如有戶籍遷出又遷回原農會組織區域之情

形，遷回時請確實依「當次戶籍遷入時」之法令審查其是否符合農保加保資格。


